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庆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警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艳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73,504,015.63 787,802,933.72 1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8,261,748.75 46,260,707.47 2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42,056,300.69 31,877,034.24 3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2,247,829.32 -26,884,957.36 331.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14 28.5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1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1.76% 0.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480,102,711.83 4,472,018,705.51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709,619,116.60 2,653,262,153.39 2.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3,414.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84,644.4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091,601.0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1,574,846.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996.47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332,356.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1,130.76

合计

16,205,448.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

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45% 130,934,100 0

质押

71,000,000

上海港鸿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70% 18,436,000

博时基金

－

中国银行

－

平安人寿

－

平安人寿

委托投资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16% 7,000,000 0

南方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私人银行部

其他

1.30% 4,224,25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6% 4,069,6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

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1% 3,600,000 0

交通银行

－

金鹰中小

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3,244,936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金鹰产业整

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2,856,012 0

孔祥军 境内自然人

0.87% 2,812,522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84% 2,722,2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93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934,100

上海港鸿投资有限公司

18,4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36,000

博时基金

－

中国银行

－

平安人寿

－

平安人寿委托投

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南方资本

－

工商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银行部

4,224,252

人民币普通股

4,224,25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6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9,6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交通银行

－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244,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44,93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金鹰产业整合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56,012

人民币普通股

2,856,012

孔祥军

2,812,522

人民币普通股

2,812,5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2,72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孔祥军为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

为一致行动

人

。

对于其他股东

，

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40.17%，主要是因为本期部分理财到期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34.52%，主要是因为本期预付材料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较年初增加 3889.45%，主要是因为本期应收理财利息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 42.41%，主要是因为本期部分理财到期所致；

5、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 85.35%,主要是因为本期部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554.88%，主要是因为本期委托放款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 123.16%，主要是因为公司债应付利息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 31.61%，主要是因为本期理财营业税增加及部分产品内

销比例增加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74.08%，主要是因为本期计提坏帐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13.28%，主要是因为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1、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 46.03%，主要是因为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331.53%，主要是因为本期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85.64%，主要是因为本期新增委托放款所

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52.95%，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归还部分借

款较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

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

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6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11,716

至

14,059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1,7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收购热电

40%

股权

，

全部并表后会给公司贡献较多的利润

；

联发天翔

和联发领才逐步实现减亏

；

品牌服饰调整运营模式

，

门店数量减少

，

亏损

减少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

源

基金

200,000,000.00 -3,524,124.63 0.00 0.00 0.00 0.00 195,775,926.42

自有资

金

合计

200,000,000.00 -3,524,124.63 0.00 0.00 0.00 0.00 195,775,926.42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6

年

01

月

08

日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

台

（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394/index.html

）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394/index.html

）

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6

年

01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28

日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394/index.html

）

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董事长：薛庆龙

2016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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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号：300117� � � �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2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234� � � � �证券简称：开尔新材 公告编号：2016-031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4

月

20

日，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

年年度

报告全文》、《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304� � � � �证券简称：云意电气 公告编号：2016-021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042� � � �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3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6-039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证券代

码：

002541

）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2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

、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信息。

3

、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

、公司申请的非公开

A

股股票事宜正在审核中。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

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6-026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2016

年

4

月

21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

15:00

。）

2

、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公司五楼北

多功能厅。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71,858,207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2.9491%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1,829,607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22.9453%

；

（

2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8,60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0.0038%

；

（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200,38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

2.163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

律师、宋幸幸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857,0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857,0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857,0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年度报告

>

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857,0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6％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4％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1,853,20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195,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1％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宋幸幸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信达关于英威腾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 �证券简称：

*

ST千足 公告编号：临2016-29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

"

昌健投资

"

）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

浙

江证监局

"

）下达的《关于对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决定书全文内容如下：

杭州昌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质押了所持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千足珍珠

"

）全部限售股

33,955,857

股（占千足珍珠总股本

7.43%

），但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才告知千足珍珠股份质押的信息， 导致千足珍珠发生信息披露不及时的违规行

为。

昌健投资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按照《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昌健投资予以警示。昌健

投资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如果对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出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6-049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五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和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丽达” ）、新疆中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

昌实业”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担保”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新疆

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公司与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纺织” ）、杭州康

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源投资”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固零部件”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纱业” ）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公司与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

宝伦”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恒昌”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汇鑫”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和聚丰” ）、刘金

国、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坤物流” ）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新疆蓝天石油化

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上述协议中约定：若中泰化学股票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期首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应

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议案以及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签署

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或者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按照深圳交易所

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本次重组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委员会 2016 年第 20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无条件审核通过。 2016 年 4 月 12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1,390,239,0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2 元（含税）。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公告了《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 2015 年度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 年 4 月 20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 年 4 月 21 日。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向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788 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鉴于公司实施了上述利润分

配事项，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1、本次发行股票价格的调整方式为：

假设 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息，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计算

结果采取进位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派息：P1＝P0－D；

根据上述公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7.30 元 / 股 （7.30 元 / 股 =

原发行价格 7.32 元 /股 -每股派息 0.02 元）；配套融资经调整后的股票发行底价为：7.30 元

/股（7.30 元 /股 =原发行价格 7.32 元 /股 -每股派息 0.02 元）。

2、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

按照调整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 7.30 元 /股， 募集配套融资发行价格 7.30 元 / 股

计算，中泰化学本次发行股份的合计数量预计为 757,243,532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调整前 调整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203,313,234 203,870,256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73,853,446 74,055,785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06,510 13,744,062

新疆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11,422,092 11,453,385

杭州金丰纺织有限公司

18,364,919 18,415,234

杭州康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杭州永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452,102 4,464,299

厦门世纪宝伦投资有限公司

19,820,806 19,875,110

新疆九洲恒昌物流有限公司

12,883,524 12,918,821

乌鲁木齐鑫汇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955,202 4,968,778

新疆鑫和聚丰投资有限公司

3,964,161 3,975,022

刘金国

3,964,161 3,975,022

新疆振坤物流有限公司

2,973,121 2,981,267

小计

378,125,380 379,161,340

募集配套资金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不超过

9

名

特定投资者

377,049,180 378,082,192

合计

755,174,560 757,243,532

公司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签署的《股份认购合

同》约定：中泰集团同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数的不低于 10%，在前述范围内，

最终认购数量由中泰集团和公司董事会协商确定。 因此，根据调整后的发行底价，在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泰集团拟认购不低于 10%，即不低于 37,808,219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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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3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16

号富力盈盛广场

B

栋

25

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桂昌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

550,798,600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83,624,967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1.493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数

283,503,16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1.47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数

121,8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221%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33

人，代表股份

49,

147,75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9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

股份

49,025,95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90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121,

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21％

。

3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9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9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9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9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3,614,0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2％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8％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9,136,8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9778％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2％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六）《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82,4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0％

；反对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9,105,2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9135％

；反对

1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1％

；弃权

28,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4％

。

(

七

)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及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84,090,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4％

；反对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3％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9,106,05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99.9152％

；反对

1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5％

；弃权

28,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4％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赖国传、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八）《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即期回报的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6,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8％

；反对

2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91,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3％

；反对

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弃权

2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王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94� �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6-004

第一季度

报告


